東吳大學115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附表4

在職人員服務年資證明書
	報考
學系班組
	　　　　　學系博士班　　　組
	報名序號
(考生勿填)
	
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
年月日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服務
機關
	（全銜）

	服務
部門
	
	職稱
	

	年資
起迄
	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止

	年資
	共計　　　年　　　月
※目前是否在職　□ 是　　□ 否

	工作
內容
概述
	


一、本單位保證上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，如將來查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概無異議。
二、本證明書僅提供工作年資證明，並限申請人報考東吳大學博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使用，不得作另外用途。

蓋服務機關印信及首長(負責人)印章處：







中華民國115年　月　日


